
 

 
租用活動室 

※※※ 使用條款及細則 ※※※ 

1. 活動室租用以先付款先得方式作實。 

2. 不足１小時亦按１小時收費。 

3. 租用日期時間只可更改一次，並必須最少於預訂日３天前於辦公時間內致電通知職員更改作實。如

因場地已被其他人士租用等原因以致不能改動租用時間，租用者可將已繳的費用作日後租場之用。 

如放棄租用、訂金將不會退回。 

4. 如因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，以致租用/使用者不能使用活動室，可選擇更改租用

日期及時間，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的颱風或暴雨期間安排。 

5. 所有預約敬請準時到達，如遲到不作補時。 

6. 場地需於原定完結時間前 10 分鐘交還作執拾、整理及還原場地，此時間不作補時。 

7. 租金包括場地準備及收拾時間，實際使用時間如超過原定完結時間 15 分鐘，則當另加１小時計算及

需即時交還場地。 

8. 如需要在活動室舉辦涉及飲食之活動或其他特別用途，最低消費為２小時起，及登記取場時需交

HK$1,000 按金。 使用者可自攜飲品、食品、預訂到會，請自行清理執拾。 如沒有任何設施損毀或

清潔問題，此按金將於埸地使用完畢後發還。 

9. 租用/使用者必須保持地方清潔，如弄污活動室，需付清潔費$500。 

10. 租用/使用者須自行申請及領取各項/舉行活動所需之有效牌照。 

11. 所有設施如有損毀、破壞或遺失，租用/使用者須賠償本公司損失。 

12. 本場地範圍內，一律禁止吸煙。 

13. 不可於本活動室內進行任何不合法或違反本公司宗旨之行為或活動，例如賭博、毒品、酒精、破壞

等。 

14. 租用/使用者的一切活動與本公司無關，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責任。 租用/使用者於本公司場地內進

行活動時引致的人身傷亡或財物遺失、損壞，本公司概不負責。 租用/使用者需就有關之活動購買適

當的保險及負責活動參加者之安全。 

15. 租場/使用者若違反本規則，本公司有權停止其租用場地之權利。 

16. 辦公室、接待處及非租借之地方均為本公司私人範圍，未經許可不得擅進。 

17.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均用於聯絡，辦理報名預約及日後跟進之用途。 

18. 所有價目如有調整，本公司均不作另行通知。 

19. 本公司對各條款及細則保留最終決定權，亦可隨需要增刪及修訂相關守則，而無須先行通知。 

20. 若對以上條款有任何疑問，請於預約前提出或查詢，否則均視作已知悉和同意。 


